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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18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公告编号：2026-004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于 2026 年 1 月 30 日在国际港务大厦（上海市东大

名路 358 号）会议室，以现场、视频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材料

已于 2026 年 1 月 21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名，实

际出席董事 11 名（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 2 名），会议由董事长

于福林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

议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上港集团 2026 年度预算报告》。

董事会同意《上港集团 2026 年度预算报告》，并同意将该报告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

同意：11 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公司召开了董事会预算委员会 2026 年第一次会议，全体委员同意《上港集团

2026 年度预算报告》，并同意将该报告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对外出借资金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经过综合风险评估，借款方具备偿还借款的能力和信用状况，

且还本付息履约情况良好，借款风险较低。本次出借资金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

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

（一）董事会同意上港集团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在 2026 年对外出借资金合计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 21.11 亿元（不含向关联方出借资金），资金出借期限最长自提款

日后不超过 36 个月，资金出借利率视借款人生产经营状况、资金用途、税收法规

等实际情况，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上港集团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对外出借资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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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如下：

出借方 借款方
资金出借额度

（亿元）

资金出借期限

（自提款日后）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0.40 不超过 36 个月

上海沪东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

马士基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2.94 不超过 12 个月

上海浦东国际集装箱

码头有限公司

上海中远海运港口投资

有限公司
1.00 不超过 12 个月

厦门远海集装箱码头有

限公司
1.40 不超过 12 个月

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

限公司
2.40 不超过 12 个月

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

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

限公司
3.75 不超过 12 个月

上海明东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

上海中远海运港口投资

有限公司
0.40 不超过 12 个月

厦门远海集装箱码头有

限公司
2.00 不超过 12 个月

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

限公司
3.60 不超过 12 个月

上海盛东国际集装箱

码头有限公司

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

团有限公司
3.22 不超过 12 个月

人民币合计 21.11

上港集团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向借款方民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马士基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中远海运港口投资有限公司、厦门远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资金出借额度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提款有效期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一年。

（二）董事会同意上港集团根据持股比例，在 2026 年向关联参股公司武汉港

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港务”)出借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25 亿元，资

金出借期限最长自提款日后不超过 12 个月，资金出借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

董事会同意将该资金出借暨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股东会审议该关

联交易事项时，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会上对该议

案的投票权。上述资金出借额度自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提款有效期为股东会

审议通过后一年。

同意：11 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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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无关联董事）

关于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港集团

关于 2026 年对外出借资金的公告》及《上港集团关于向关联参股公司出借资金暨

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召开了 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体独立董事同意《上港集团

关于向关联参股公司出借资金的议案》，同意上港集团向关联参股公司武汉港务出

借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25 亿元的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一次会议，全体委员同意《上港集团

关于向关联参股公司出借资金的议案》，同意上港集团向关联参股公司武汉港务出

借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25 亿元的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 2026 年度境内新增债务融资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 2026 年境内新增债务融资额度人民币 400 亿元，有效期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境内新增债务融资额度涵盖的融资品种包括但不限于：

银行借款、委托借款、企业借款、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

债、自贸区债券、公司债券、境内可交换债券、可转换债券等，及债务融资相关

的授信额度的申请。融资主体包括公司及下属合并报表范围子公司。

同意：11 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上港集团内部审计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促进企业加强经营管理、完善内部控制，

董事会同意修订《上港集团内部审计管理制度》。

同意：11 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修订后的《上港集团内部审计管理制度》全文于 2026 年 2 月 3 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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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由于公司全体董事为被保险对象，属于利益相关方，全体董事在审议该议案

时回避表决，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关于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港集团

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公告》。

公司召开了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6 年第一次会议，全体委员为

被保险对象，属于利益相关方，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同意将《关于购买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通报了《上港集团 2025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即：《上港集团 2026 年行

政工作报告》）。

董事会听取了《上港集团 2026 年行政工作报告》，并同意该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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